
市交通运输局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 对被认定为全国 A 级物流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

支持标准
对被认定为全国 5A 级、4A 级物流企业的，分别给

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升级给予补差奖励。

适用对象 4A 级、5A 级物流企业

办理流程

自交通运输局发布年度奖补资金申报通知后，启动

以下程序

1.企业自主申报。企业提供申请表、申报承诺书、营

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、企业通过认定文件等申报

材料；

2.区级部门初审。区级交通（物流）主管部门受理企

业申报并对提交申报资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出具审核

意见后报送至市交通主管部门汇总；

3.市级部门复核。市级交通主管部门对各区上报资料

进行汇总审核（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

项审核），拟定奖励资金分配计划；

4.社会公示公告。通过政务网站向社会公示公告，拟

奖励企业名单及资金分配计划；



5.拨付奖励资金。确定奖励企业名单及资金分配计

划，通过区级交通（物流）主管部门将奖励资金拨

付至申请企业。

受理/咨

询部门
市交通运输局货运物流中心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悦 电话：027-68820120

政策依据
《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

措施》（武政规〔2023〕5 号）

备注


